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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

二） 下午15:00-16:3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方式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现将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上披露了《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2026-049）。 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郑广会先生，董事、副总经理温春国先生，独立董事王德建先生，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财务总监薛泰尧先生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并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

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交流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说明会提出的所有问题给予了回答，问答整理如下：

1、您好，公司目前在欧洲市场的拓展情况如何，是否取得了相关成果？ 另外，公司在风

电领域具有雄厚技术研发能力，是否考虑在这方面加大投入？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为满足客户市场本土化生产需求，优化产业链协同，同时积

极拓展欧洲市场，设立塞尔维亚子公司，积极拓展相关业务。公司风电轴承保持架产品在风

电机组设备及零部件不断推进国产化的背景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司根据风电市场

的需求和技术路线变化，依托技术革新和新产品拓展的经营理念，注重工艺技术创新与产

品链条延伸，精准开发新产品，满足市场对高质量、高精度产品的需求。 在风电行业轴承保

持架产品领域，提供变桨、主轴、齿轮箱、偏航、发电机轴承保持架全系列产品，采用冲压、旋

压、机加、铸造、注塑等多种工艺，每年迭代新产品，可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持续提升公司

在风电领域的市场占有率。 感谢您的关注。 谢谢！

2、尊敬的领导，您好，公司近年加速扩张，尤其是在收购保时来新材料，以及广州优尼

精密，在这两项收购案中，公司的战略定位目标是什么，投资效益能否如预期那样？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与保时来新材料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本着“平等互利、优

势互补、长期合作、共同发展” 的原则，希望通过战略合作，整合公司在氢能源部件的研发

制造优势与保时来在电极、镍网等产品的技术优势，通过在市场、产品、技术及资本层面的

深度合作，共同打造在氢能等领域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协同产品，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股权事宜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收购优尼精密，将与公司形成较好的战略协同效

应。 优尼精密主营冲压产品，多年来沉淀了深厚的冲压工艺、成熟管理经验及优质客户资

源，将与公司自身的精密加工制造与精细化管理能力深度融合，较好的增强核心竞争力。如

本次交易完成，可快速拓展精密冲压业务的客户群体与市场份额，提升市场占有率。 另外，

可充分发挥优尼精密区位优势，通过后续的资源整合与赋能，提升优尼精密的资产运营效

率及市场响应速度，从而更好地服务华南区域客户，强化区域市场竞争力。 截至目前，交割

事项尚在积极推进中。 感谢您的关注。 谢谢！

3、尊敬的郑董事长，请问重庆的高端装备基地运营情况如何？有几条生产线，是否已达

产达标？ 该项目的主要客户群是哪些？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重庆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目前运营良好，根据市场

需求和客户订单情况陆续建设，截至目前已建成五条产线，具备批量生产能力。重庆基地的

建设，有利于快速拓展公司西南地区新能源电驱动产品市场。 感谢您的关注。 谢谢！

三、其他事项

关于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的详细情况，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证路

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进行查看。 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参加公

司本次业绩说明会，在此，公司对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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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1161号）（以下简称“批复” ），现将批复文

件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上海证

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在公司股东会的授权范围内

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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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 其中：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一9:25、9:30一11:30、13:00

一15: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银桦路60号院6号楼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张爱军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145人，代表股份130,217,131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56.276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129,592,12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6.006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140人，代表股份625,01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70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1人，代表股份625,110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0.2702%。

（3）公司部分董事和董事会秘书以现场或远程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

员和本所律师以现场或远程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

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30,082,5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6%；反对120,9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9%；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710%；反对120,9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534%；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56%。

2、审议并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30,094,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7%；反对102,2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2,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587%；反对102,2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619%；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94%。

3、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0,092,8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6%；反对115,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9%；弃权8,4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0,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1187%；反对11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247%；弃权8,4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66%。

4、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0,089,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21%；反对113,8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5%；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068%；反对113,8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176%；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56%。

5、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0,068,9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62%；反对126,0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8%；弃权2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2954%；反对126,0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693%；弃权2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54%。

6、审议并通过《关于确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6.01� �董事长钱瑞先生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

关联股东钱瑞、江源东回避表决。 同意22,499,3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30%；反对177,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3%；弃权17,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887%；反对177,0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278%；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35%。

6.02� �独立董事周绍妮女士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0,024,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2%；反对172,8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9,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2118%；反对172,8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559%；弃权19,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22%。

6.03� �独立董事岳昌君先生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0,022,7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172,8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2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047%；反对172,8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559%；弃权2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94%。

6.04� �独立董事徐伟先生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0,022,7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对174,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2%；弃权19,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047%；反对17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631%；弃权19,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22%。

7、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0,052,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3%；反对146,0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2%；弃权18,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0,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110%；反对146,0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687%；弃权18,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0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田雅雄和李艳君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1308�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康冠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9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6年5月19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至15:00的

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公司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凌斌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合计为612,920,0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4,091,291股的87.05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610,927,47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704,091,291股的86.768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5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合计为1,992,5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4,091,291股的0.283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2,002,5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4,091,291股的0.28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704,091,291股的0.0014%；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5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合计为1,992,5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4,091,291股的0.2830%。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的出席或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3）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会表决通过如下提案：

1.00《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0《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实施2026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3.00《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00《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00《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6.00《关于开展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7.00《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8.00《关于2026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9.00《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内部制度的议案》；

9.01《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9.02《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9.03《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9.0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9.05《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9.06《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9.07《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其中，提案1.00、提案2.00、提案4.00、提案5.00、提案6.00、提案8.00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

事项，公司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提案7.00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审议提案8.00时，公司关联股东已对相关事项回避表决。

（三）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以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各提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以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提案具体表决情况

提案编

码

同意（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反对（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弃权（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提案是否

通过

1.00 612,706,178 99.9651% 207,865 0.0339% 6,000 0.0010% 是

2.00 612,709,578 99.9657% 204,465 0.0334% 6,000 0.0010% 是

3.00 612,689,288 99.9624% 220,455 0.0360% 10,300 0.0017% 是

4.00 612,704,188 99.9648% 209,055 0.0341% 6,800 0.0011% 是

5.00 612,595,583 99.9471% 310,960 0.0507% 13,500 0.0022% 是

6.00 612,694,783 99.9632% 219,260 0.0358% 6,000 0.0010% 是

7.00 612,580,883 99.9447% 329,660 0.0538% 9,500 0.0015% 是

8.00 1,844,328 87.7110% 241,305 11.4758% 17,100 0.8132% 是

9.01 612,603,288 99.9483% 306,255 0.0500% 10,500 0.0017% 是

9.02 612,602,443 99.9482% 306,255 0.0500% 11,345 0.0019% 是

9.03 612,597,138 99.9473% 315,905 0.0515% 7,000 0.0011% 是

9.04 612,598,138 99.9475% 314,060 0.0512% 7,845 0.0013% 是

9.05 612,598,983 99.9476% 310,560 0.0507% 10,500 0.0017% 是

9.06 612,601,483 99.9480% 307,960 0.0502% 10,600 0.0017% 是

9.07 612,678,738 99.9606% 233,360 0.0381% 7,945 0.0013% 是

提案7.00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审议提案8.00时，公司关联股东已对相关事项回避表决。

（四）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因提案1.00、提案2.00、提案4.00、提案5.00、提案6.00、提案8.00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

项，须单独披露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具体如下：

提案1.00、提案2.00、提案4.00、提案5.00、提案6.00、提案8.00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提案

编码

同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反对（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的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弃权（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0 1,788,701 89.3205% 207,865 10.3799% 6,000 0.2996%

2.00 1,792,101 89.4902% 204,465 10.2102% 6,000 0.2996%

4.00 1,786,711 89.2211% 209,055 10.4394% 6,800 0.3396%

5.00 1,678,106 83.7978% 310,960 15.5281% 13,500 0.6741%

6.00 1,777,306 88.7514% 219,260 10.9490% 6,000 0.2996%

8.00 1,744,161 87.0963% 241,305 12.0498% 17,100 0.853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龙辉、冯晓雨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年度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063� � � � � � � � �证券简称：派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6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24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6 2026/5/27 2026/5/27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6年4月22日的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

换公司债券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2025年年

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具

体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4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245,359,249股，以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5,998,520股后的

公司股本239,360,729股为基数，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9,680,730.4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格：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 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

每股现金红利。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不进

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239,360,

729×0.124）÷245,359,249≈0.121元/股（保留三位小数）

综上，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21）÷（1+0）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6 2026/5/27 2026/5/2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共青城新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晢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上海储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

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124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24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

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11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 执行， 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16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

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

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

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

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2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21-31590029

电子邮箱：ir@pylontech.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88063� � � � � � � � �证券简称：派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7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十五五·绿色科创———科创板企业低碳转

型与绿色发展之2025年度电池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

暨召开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至5月27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pylontech.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6年4月1日、2026年4月23日发布

了公司《2025年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

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15:00-17:00参加十

五五·绿色科创一一科创板企业低碳转型与绿色发展之2025年度电池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暨召开2026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总裁：谈文先生；

公司独立董事：李德成先生；

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叶文举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至5月27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pylontech.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投资部

电话：021-31590029

邮箱：ir@pylontech.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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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738号西溪乐谷创意产业园1幢E单元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

5、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俞锋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1人， 代表股份 579,110,6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74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43,242,9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79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8人，代表股份35,867,6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62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8人， 代表股份35,867,67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6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8人，代表股份35,867,6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621%。

除上述股东（或其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国浩律师（杭州）

事务所指派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审议通过了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提交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78,552,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5%；反对123,9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43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09,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27%；反对123,9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6%；弃权43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17%。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578,580,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4%；反对124,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4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37,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07%；反对12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9%；弃权4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14%。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同意578,572,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0%；反对123,6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414,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29,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87%；反对1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8%；弃权414,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65%。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4年-2026年）〉的议案》；

同意578,504,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3%；反对125,7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480,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261,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88%；反对125,7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6%；弃权480,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05%。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议案》；

同意578,569,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6%；反对125,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414,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26,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25%；反对12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0%；弃权414,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65%。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578,525,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0%；反对157,8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弃权427,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282,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89%；反对157,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1%；弃权427,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1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578,526,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2%；反对148,4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弃权435,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284,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28%；反对148,4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9%；弃权435,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33%。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578,549,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1%；反对125,2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435,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06,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57%；反对125,2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2%；弃权435,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51%。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573,116,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50%；反对5,558,04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98%；弃权435,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73,8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89%； 反对5,558,

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960%；弃权435,8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51%。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573,128,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70%；反对5,555,14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93%；弃权4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85,7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222%； 反对5,555,

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79%；弃权4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99%。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吴超青、汤佳莹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国浩律师

（杭州）事务所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甘肃

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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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6-014）。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三）现场会议地点：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春丰路88号扬子新材大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梦冰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0人， 代表股份174,643,11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105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173,497,53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8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7人，代表股份1,145,5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7%。

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9人，代表股份21,043,1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09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9,897,5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85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7人， 代表股份1,145,58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37%。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情况

1、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2、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提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550,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0%；反对69,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7%；弃权23,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50,5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00%； 反对6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3%；弃权23,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6%。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550,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0%；反对72,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弃权20,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50,5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00%； 反对7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6%；弃权20,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4%。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433,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1%；反对189,4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5%；弃权19,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33,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51%；反对189,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04%；弃权19,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424,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50%；反对198,0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4%；弃权20,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24,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23%；反对198,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3%；弃权20,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4%。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426,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1%；反对184,0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4%；弃权32,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26,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18%；反对184,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48%；弃权32,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4%。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438,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30%；反对182,0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3%；弃权22,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38,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89%；反对182,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53%；弃权22,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9%。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438,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30%；反对182,0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3%；弃权22,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38,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89%；反对182,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53%；弃权22,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9%。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443,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8%；反对111,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7%；弃权88,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43,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26%；反对11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89%；弃权88,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8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苏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郭艳蓉、李长啸

（三）结论性意见：

国枫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等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

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苏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